关于对德兴市安华招标采购代理有限公司代理招标的德兴市自然资源局办公楼安保及保洁服务

采购项目投诉事项的
处理决定书

德财购【2019】-001号

投诉人：德兴市勇平贸易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人：戴勇勇

地址：江西省上饶市德兴市银城街道岁寒山路禄都华城7栋2单元50室

被投诉人：德兴市安华招标采购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德兴市小吴园新区路口

德兴市勇平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投诉人）对德兴市自然资源局办公楼安保及保洁服务采购项目（项目编号为：DXAHZFCG-2019-010)的投诉函，我局采购办已收悉受理，并经依法核实，现以终结。

投诉人提出三个投诉事项：

投诉一、德兴市安华招标采购代理有限公司给于的质疑回复函均为邮箱发送，书面形式我公司并未收到。

事实依据：我公司认为该项不合理，必须以书面形式通知质疑供应商。

投诉二、质疑内容“招标文件第六章评审标准中技术评分项目负责人及服务人员1、2、3、项评审依据：投标人为其缴纳的开标前半年的社保缴费凭证，本科学历需提供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开标现场需提供所有原件、硕士研究生学历的需提供学位证、毕业证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证明，同时提供本人身份证原件，所有原件现场核查。”

事实依据：德兴市安华招标代理有限公司给予的质疑回复：“更改为评审依据需提供开标前半年的社保凭证，”完全歧视新办理的物业公司。且新办理的物业公司根本无法提供出这些材料。再者学历及学位与本项目无关。

投诉三、德兴市安华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从未发送且通知更改后的招标文件给予我公司。并未正视我公司。

事实依据：对方并未提供更改后的招标文件。

我局采购办人员对投诉人投诉的事项和理由依法依规进行了核查，根据《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本局认为： 对于投诉第一项，被投诉人将质疑回复函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给投诉人并已获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一条之规定，电子邮件属于书面形式。故投诉人以被投诉人通过电子邮箱发送质疑回复函不属于书面方式的理由不能成立。
对于投诉第二项，我局调阅、查看了招标文件及被投诉人留存的资料，安华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已于2019年5月24日及2019年6月3日的质疑回复函中明确回复了“更改为评审依据需提供开标前半年内的社保凭证”，并经采购单位认可经相关流程发布变更公告，变更公告内容实质性指出“更改为评审依据需提供开标前半年内的社保凭证”，并非投诉函所称的 “更改为评审依据需提供开标前半年的社保凭证”内容。故投诉二系投诉人对招标文件表述的理解有误。

经查，对于投诉人提出的学历及学位事项与本项目无关联，其分值不足以影响中标结果。但该项加分项存在有部分不合理的条件限制，应予纠正。

投诉第三项，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二十条 “供应商投诉的事项不得超出已质疑事项的范围”之规定，投诉第三项内容已超出质疑事项的范围，故我局不予审查。

鉴于以上核查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一条、《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二十条之规定，决定如下：
1、 对德兴市安华招标采购代理有限公司给于警告处分，并责令其改正部分不合理限制条件。

2、 对投诉人的其他投诉事项及理由不予采纳。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天内依法向德兴市人民政府或上饶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向德兴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德兴市财政局

2019年7月17日

